
 

 

大连东软信息学院文件 
 
 

东软校学处发〔2018〕11号 

 

关于给予陶浩等 8名学生退学处理的决定 

陶浩等 8 名学生于 2017 年申请休学获准，现已休学期满但

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。 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第

三十条“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可予退学处理”第二款“休

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

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”规定，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给予陶浩

等 8 名学生退学处理。  

如对本处理决定有异议，可在接到学校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10

日内（含当日)，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 
特此决定 
 
附件：陶浩等 8名学生休学期满未提出复学申请学生名单 

 

 

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
  2018年6月4日 

抄送：学校领导 

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4日印发 



 

附件： 

陶浩等8名学生休学期满未提出复学申请 

学生名单 

序号 系别 专业 学号 姓名 

1 电子工程系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6160600310 陶浩 

2 软件工程系 软件工程 14110600603 阳友权 

3 软件工程系 软件技术 14110410527 吴笛 

4 数字艺术系 数字媒体艺术 14150600226 崔淼 

5 数字艺术系 影视摄影与制作 14150100308 张鸿鹏 

6 数字艺术系 影视摄影与制作 15150100312 刘宇晨 

7 信息管理系 
工商企业管理(企业信息

化方向) 
15120510407 洪盛源 

8 信息管理系 市场营销 14121100108 李楠 

 


